
 

「醫師繼續教育課程積分審查認定暨採認作業規範」第 16條修正條文對照表： 

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

第十六條（繼續教育課程授課者資格） 

繼續教育課程之授課者應符合下列各

款資格之一： 

一、具有教育部審定講師級以上資格

者。 

二、具有衛生福利部甄審通過之專科

醫師資歷三年(含)以上，並具有教學

經驗者。 

三、性別議題授課講師必須於教育部

性別平等教育資訊網「師資人才」中

選取。 

四、非醫學類之專業人士:檢附學經歷

資料及簡歷，另行審核。具博士學位

者得優先認定。 

第十六條（繼續教育課程授課者資格） 

繼續教育課程之授課者應符合下列各

款資格之一： 

一、具有教育部審定講師級以上資格

者。 

二、具有衛生福利部甄審通過之專科醫

師資歷三年(含)以上，並具有教學經驗

者。 

三、性別議題授課講師必須於教育部性

別平等教育資訊網「師資人才」中選

取。 

四、非醫學類之專業人士:檢附學經歷

資料及簡歷，另行審核。 

讓未具有專科

醫師資歷或教

育部講師資

格，但具有博

士學位之優秀

人才，可優先

認定能擔任繼

續教育課程之

授課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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